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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
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

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现将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

务舆情回应的通知》 （国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６１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经
省人民政府同意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。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工作是

全面推进政务公开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。各地、各部

门要认真学习领会国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６１号文精神，高度重视政务
舆情回应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

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政府办公厅 （室）、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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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、涉事责任部门职责，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政务舆情回应取得

实效。

二、健全机制，及时回应。各地、各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监

测政务舆情，提高收集、分析、研判水平，区分不同情况，通过

多种方式进行回应。遇到重大事件、重要政务舆情，要在第一时

间向本级和上级党委、政府报告，有针对性地提出信息发布、政

策解读、舆情回应工作建议。对涉及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件的

政务舆情，应在２４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对其他政务舆情应
在４８小时内予以回应。突发事件发生后，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
根据事件处置进展，快速反应、及时发声、动态发布权威信息。

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布。对可

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等突

发事件，以及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安全事件，应及时做

好风险预警和防范类、服务类信息发布工作。

三、纳入考核，加强监督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将政务舆情回应

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考核体系。各地级以上市政

府、省直部门要及时向省府办公厅报送政务舆情回应工作情况。

省府办公厅将适时开展督查，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依法依规实施

奖惩。

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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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

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

国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６１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
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，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，

政府的施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，舆情事件频发多发，加强政务公

开、做好政务舆情回应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各地区各部门政务公开和舆情回应工作取得较大

进展，发布、解读、回应衔接配套的政务公开工作格局基本形

成。但是，与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要求相比，与人民群众的期待

相比，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工作理念不适应、工作机制不完

善、舆情回应不到位、回应效果不理想等问题。为进一步做好政

务舆情回应工作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明确政务舆情回应责任。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高

度重视政务舆情回应工作，切实增强舆情意识，建立健全政务舆

情的监测、研判、回应机制，落实回应责任，避免反应迟缓、被

动应对现象。对涉及国务院重大政策、重要决策部署的政务舆

情，国务院相关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。对涉及地方的政务舆情，

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回应，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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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是第一责任主体，本级政府办公厅 （室）会同宣传部

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；涉事责任部门实行垂直管理的，上级部门

办公厅 （室）会同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工作。对涉及多个地

方的政务舆情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是舆情回应的第一责任主体，

相关地方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回应。对涉及多个部门的政务舆

情，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回应工作，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

协商，确保回应的信息准确一致，本级政府办公厅 （室）会同

宣传部门做好组织协调、督促指导工作，必要时可确定牵头部

门；对特别重大的政务舆情，本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

领导责任，指导、协调、督促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回应工作。

二、把握需重点回应的政务舆情标准。各地区各部门需重点

回应的政务舆情是：对政府及其部门重大政策措施存在误解误读

的、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且产生较大影响的、涉及民生领域严重冲

击社会道德底线的、涉及突发事件处置和自然灾害应对的、上级

政府要求下级政府主动回应的政务舆情等。舆情监测过程中，如

发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造谣传谣行为，相关部门在

及时回应的同时，应将有关情况和线索移交公安机关、网络监管

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。

三、提高政务舆情回应实效。对涉及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

件的政务舆情，要快速反应、及时发声，最迟应在 ２４小时内举

行新闻发布会，对其他政务舆情应在 ４８小时内予以回应，并根

据工作进展情况，持续发布权威信息。对监测发现的政务舆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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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研判，区别不同情况，进行分类处理，并通

过发布权威信息、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吹风会、接受媒体采访等方

式进行回应。回应内容应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、热点和关键问

题，实事求是、言之有据、有的放矢，避免自说自话，力求表达

准确、亲切、自然。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吹风会进行回应的，

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新闻发言人应当出席。对出面回应的政府工作

人员，要给予一定的自主空间，宽容失误。各地区各部门要适应

传播对象化、分众化趋势，进一步提高政务微博、微信和客户端

的开通率，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平等交流、互动传播的特点和政府

网站的互动功能，提升回应信息的到达率。建立与宣传、网信等

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，加强与有关媒体和网站的沟

通，扩大回应信息的传播范围。

四、加强督促检查和业务培训。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政务舆情

回应制度、回应机制、回应效果为重点，定期开展督查，切实做

到解疑释惑、澄清事实，赢得公众理解和支持。进一步加大业务

培训力度，利用２年时间，国务院新闻办牵头对各省 （区、市）

人民政府、国务院各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和新闻发言人轮训一遍，

各省 （区、市）新闻办牵头对省直部门、市县两级政府的分管

负责同志和新闻发言人轮训一遍，切实增强公开意识，转变理

念，提高发布信息、解读政策、回应关切的能力。

五、建立政务舆情回应激励约束机制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政

务舆情回应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考核体系。各级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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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办公厅 （室）要定期对政务舆情回应的经验做法进行梳理汇

总，对先进典型以适当方式进行推广交流，发挥好示范引导作

用；对工作落实好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表彰。要建

立政务舆情回应通报批评和约谈制度，定期对舆情回应工作情况

进行通报，对工作消极、不作为且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

约谈；对不按照规定公开政务，侵犯群众知情权且情节较重的，

会同监察机关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

国务院办公厅

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南海舰队、省军区，省法院、省检察院，中直

驻粤有关单位。

　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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